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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道家美学推崇随意任心、顺情适性的自然审美意识，认为本真自然审美域的生成来自于审美者的洒脱逍遥、

虚空明静的心境。所谓本真自然，即通过去蔽以敞亮原初心性，无名无功、无为无待、随其所是、称心如意，其美学

意义表征着对尘世现实的超越，对自我种种欲望的超越。这种适性随意、自在无累是一种诉诸一己心灵体验的自然随

意，顺其本心本性，生其所生，然其所然，存其所存，是其所是。在中国美学史上，道家美学的这种自然审美意识影

响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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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道家美学推崇 “以天合天”、 “顺 应 自 然”的

“本真自 然”生 存 意 识。强 调 生 存 活 动 中 的 “人”
澄心静虑，虚静心胸，以使心灵达到舒适平静，回

归自然本性，敞亮原初纯粹自在的心性。这种生存

意识以自然为依归，主张同乎自然，不知所以然而

然。其呈现态往往为任心随意、逍遥自在、无拘无

束、悠然自得，偶然与 “物”相遇，而触 目 道 成，
以达成 “与道合一”、“不以物挫志”［１］ （《天地》）、
“不以物害己”的 “本 真”审 美 域，由 此 “同 于 自

然”，以获得精神的提升，使自我超越忧患的拘囿，
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安宁。这种 “同乎自然”
生存意识的确立，与道家 “天人一体”的思想分不

开。在道 家 美 学 看 来，由 于 “道 通 为 一”，所 以

“天”与 “人”是相 通 相 同 的。同 理，上 升 到 美 学

高度，审美活动中审美者与审美对象，人与天、心

与物、情与境、意与象皆气化而成，一气相通，作

为特别之物，审美者纵浪大化，不喜不惧。泰然委

顺、素朴无为的本真之性与自然万物之天性相互应

会一体、物我共构，其构成态势纯然天然、“本真

自然”，生其所生，如其本然。因此，在审 美 活 动

中，审美者必须通过心斋坐忘，以混茫澹漠、阴阳

和静、素朴无为的自然人性去洽应万有大千的自然

天性，致使 人 与 自 然 万 物 间 复 归 生 命 一 体 化 的 关

系，物我同构共融一种和煦融洽的生态秩序，居不

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宁静自足，超越现世，闲适

渊泊，适 意 逍 遥，悬 置 自 身 外 在 的 价 值 观 念，去

蔽、澄明，构筑单纯而虚明的心境，从而于 “天人

一 体”中 获 得 对 万 有 生 命 意 义 的 体 悟，达 成 与

“道”为一的审美域。
在这种审 美 域 之 中，万 有 大 千，种 种 生 命 形

态，各各自由，全然齐一，物我生命及其情态尽皆

本其所本，自其所自，自然生命意识内在的、自明

性的澄明敞亮，自其所自、然其所然，以进入所谓

“以天合天”、“齐物我”、“以自然观自然”的自然

审美 境 域。在 这 种 自 然 生 命 意 识，也 即 “同 乎 自

然”的生存意识看来，“人”，即此在，与万有生命

一体互存，整个有机的生命存在于一种冲淡、平和

之境而获得大的自由。在这种活动中，审美者通过

去蔽、敞亮 本 心 本 性，通 过 自 身 的 “返 璞”、 “归

真”，“还原”到 “深心的自我”，以达到真力弥满、
气势恢宏、含而不露，万千滋味尽在其中、兴到神

会、超脱自在的审美心境，从中体验自我，实现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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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，顿悟天地生命的奥妙。简言之，道家美学所推

崇的这种 “与道合一”、“天人一体”生命域，应该

是一种 “本真”生存 方 式，其 所 呈 现 出 来 的 态 势，
则是如其所自、如其所本、如其所然、如 其 所 是，
生动地体 现 出 道 家 美 学 “以 天 合 天”的 “本 真 自

然”生存意识。

一

道家美学之 “本真自然”生存意识的生成与其

对 “人”之生存意义的思考分不开。道家的老子认

为 “从事于道者，同于道”，“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

之”［２］ （２３章）。在 他 看 来， “人”为 “四 大”之

一，而 复 归 自 然 之 天 性，返 本 归 初、随 顺 自 然、
“与道同一”、自然委运，则应该成为 “人”的一种

本真生存方式，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域。基于此，道

家美学则奉行 “道法自然”、“适性逍遥”的审美意

识。成玄英 《庄 子 疏》云： “逍 遥 适 性，乐 在 其

中。”［３］ “逍 遥”就 是 适 性 随 意、随 心 所 欲。在 道

家哲人看来，“人”的自由本质特性决定其生存意

义就在 于 自 然 而 然、任 情 适 性，上 升 到 审 美 的 高

度，则呈现为向 “同乎自然”、“同于道”、“与道合

一”、“逍遥适性”的本性，即自然属性，或者说是

纯粹审美域的复归，由此以求得自我生命的 “本真

自然”生存与澄明态势。
万物都是自生自足的，生生者乃是自己，自身

块然而 自 生。这 种 “自 生”，在 郭 象 看 来，乃 是

“我自然矣”［４］ （《齐物论注》）。也就是说，宇宙万

有乃自然而生，自生自灭。这也就是 “自然”。万

物的生成纯粹是自给自足的，“物各自造，而无所

待焉”，宇 宙 间 的 生 化 万 有 尽 皆 “独 生 而 无 所 资

借”［４］ （《齐物论注》）。这就是说，万物都是各自

独立存在的，不必依赖他者，此即所谓 “俱生而非

待也，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，而皆历然莫不独见

矣”，“莫不自 尔”［４］ （《齐 物 论 注》）。万 物 独 化，
万物自生，万物自尔，既不依赖于外物，也无待于

他者。同时万物生而具有各自的本性，又叫原初属

性。这就叫 “物各有性，性各有极”［４］ （《逍遥游

注》）。只有摆脱外界的、他者存在对作为审美者的

“人”的困扰，回归原 初 生 命 的 本 真 存 有 态 势，自

然而然，天然本然，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。
“逍遥适性”为一种原初自然心性的自由、自

发存在状态， “本 真 自 然”也 是 情 感 的 深 沉 状 态。
物性各异，性异其情，大鹏小鸟，大小有别，远近

相差，而适性一也。其生存态则呈现为各尽己能，

各方其方，各自所自，各由所由。对此，成玄英说

得好：“物性不同，各有素分，循而直往，因而任

之。”［３］ （《逍遥游疏》）所谓 “性”，即生来就是这

样，生来如此，因此为 “真性”。同时，只 要 是 发

自内心，发自原初心性，就是 “真心”。只有发自

“真性”、“真心”的自由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这种

自由发自人之原初本性，自然真诚，自由不是外在

的、他者的要求，而是内在的、自明的。外在的要

求有可能是适性的，有时则要求限制自性，外在的

自由主要表现在 “要求”本身的自由性质，要求因

任自性，或要求克制自性。道家美学显然反对克制

自性本性，主 张 率 性、适 性、任 性。物 性 各 自 殊

异，分享自身的自由，才是真实的。因为这种自由

乃是一种独立个人 的 “天 赋 的 自 由”，或 者 说 “天

性的自由”。 “自 由”与 “逍 遥”实 质 上 是 个 体 的

事，不需要协作，只要虚己而化，无心顺物，就能

游刃有余，自由自在。因此郭象主张内我而外物，
强调自得与自是，要求不越分以相倾，推崇自我肯

定，自我满足，由此以尽己之天分为极致，此即所

谓 “各以 得 性 为 至，自 尽 为 极 也”［４］ （《逍 遥 游

注》）。在道家美学看来，“人”之 “性”大体上可

以分为 “自然”之性与 “非自然”之性，后者为后

天形成 的 世 俗 之 性、功 利 之 性，只 有 当 其 全 部 隐

退，浑然无觉，如槁木死灰之时，“自然”之性才

会自然呈露，由此，“人”才能复归本真生存状态。
这种复归流程，经由 “丧我”而感悟 “人”之本真

存在自性，进而得以体悟万物，也即作为本真存在

的自然属性，只能通过心灵体悟，而这种体悟实际

上是通过自我，是自身 “以明”的，即通过 “本真

自然”之性的敞亮、自明而达成的。
道 家 美 学 的 精 髓 之 一 就 是 对 纯 粹 本 真 心 性 敞

亮、“自明”的推崇。在这种 “本真自然”生存意

识的基础上，才 能 实 现 道 家 美 学 所 谓 的 “顺 其 自

然”、“因循物性”，本其所本，然其所然，使生命

境域变得开阔与包容，是其所是、自其所自，人的

生命意义得到提升与丰富，从而达成 “本真自然”
生存态。以超验的情怀，超越尘世，保持看开、看

淡的超脱心态，以体验生命本真存在态势的自由与

逍遥。要从心灵与生命层面悟入，获得一种生成性

的、开阔的、包容的灵性及启悟。道家美学的 “以
明”，即自明性思 想，可 回 溯 到 其 “道”性 自 然 的

思想。道家美学认为，宇 宙 中 的 “道”是 “无 为”
的，审美活动中对审美者的根本要求就是 “无为”，
要 “无为”、“无事”、“不争”、“不言”、“不欲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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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保持 “清静”、“纯朴”的生存状态，自其所自、
然其所然、自然如此，换句话说，自明性是自我的

澄明与去蔽，是 “自化”、“自正”、“自富”。通过

顺其自然，无事无为、无物无我，是其所是，自其

所自，然其所然，自行选择，就审美活动而言，则

能以自己实现自己，自己成就自己。“自”强调了

行为的自明性，充分显示出作为自我的 “人”的动

力和活力。道 家 美 学 对 “人”的 这 种 “自 明 性”，
即 “以明”的肯定强调了 “人”必须回复本然、自

然、本真的生存态势，以保持一种自明性状态与境

域。应该说，道家美学这种富有力度的倡导与消解

本就是充满激情与生命力的，因而显得极为深刻。
从对人之本性的尊重与推崇来看，这正是道家美学

能够长久受到那些被社会现实压抑的人们，特别是

处于中下层的士大夫阶层所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如其所是、如其所自、如其所然地发展人的 “本真

自然”属性，就可以达成一种审美极致。强调人之

原初本真心性的自然与自明性，用庄子的话来讲，
即 “莫若以明”［１］ （《齐物论》）。对此，王先谦解

释说： “莫 若 以 明 者，言 莫 若 即 以 本 然 之 明 照

之。”［１］认为这里的 “明”即 “本然之明”。陈鼓应

则认为 “以明”乃是一种 “去障去蔽的工夫”，说：
“‘以明’当是从 ‘心’上下去障去蔽的工夫，指去

除自我中心的封闭而排他的成见。用现代的语言，
‘以明’便 是 培 养 开 放 的 心 灵”［５］，不 如 用 明 净 之

心观照。可见， “以明”，就是通过 “心斋”、 “坐

忘”以 “去蔽”，致使 蕴 藉 于 “人”之 “自 然”属

性中作为生命原初域的 “道”澄明，换言之，即敞

亮 “本真自然”之性，身心一如，顺天齐物，以空

明的心境去照彻事物本然，与 “道”合一。这种澄

明是应时自显，自然流露，本心洞出，顺 然 住 应，
而自意相成，觉观其心，应然自得，顿悟当下，了

悟一切，而清净圆明，寂然空明，见底本清，是用

人本 来 的 真 心 真 意 去 “体 道”、 “悟 道”，体 认

“道”、“以天合天”，体悟自然之性。
在道家美学看来，“以明”境域的达成必须通

过虚静的心态，通过 “心斋”、 “坐忘”。所谓 “虚

静”的心态指破除主观成见，使心完全听任虚气之

自然，心、气混而为一；由于气成于 “道”，故 心

与气的合一即心 与 “道”的 合 一。同 时， “以 明”
又是指人心澄明敞亮，以烛照 “道”、天，是人心

对人本身和 社 会 本 然 之 理 的 照 明，是 经 过 “忘 礼

乐”、“忘仁义”等过程达至的 “离形”、“去知”的

境域。由此便可冲破时间限制，与 “道”存合。一

切听任心之自然；一切听任气之自然，从而达至心

与气、“道”的合一。
就现今的存 在 论 美 学 看， “以 明”，就 是 致 使

“本然”之性去蔽、敞亮、澄明，此即所谓 “本然

之明”，体现出一种 自 明 性 状 态。要 达 成 “以 明”、
“自明”，则 必 须 “见 素 抱 朴，少 私 寡 欲，绝 学 无

忧”［２］ （１０章），还原到 “本真自然”、无知无欲的

生存态，亦即 “婴儿”、“赤子”般的纯真无邪态。
使精神得到提升，心灵得以净化，复归素朴真诚的

心态。只 有 弃 绝 一 切 后 天 的 认 知 和 经 验，涤 除 玄

览，超越 尘 世，澄 心 襟 怀，荡 除 一 切 精 神 上 的 污

染，使其虚明静澈、一尘不染，“返璞归真”、“见

素抱朴”，才能达成 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与 “道”合

一的审美域。
在王先谦 看 来，这 就 是 “以 本 然 之 明 照 之”。

应该说，所谓 “本然 之 明”，就 是 “道”的 本 来 面

目。而要还原 “道”的原初域，复归其本来面目，
则要求人静心，处 于 “无 我”、 “无 人”、 “无 物”、
“绝圣弃智”的境域。正 如 中 国 艺 术 所 强 调 的 “静

故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”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达到了

无挂碍，逍遥适性的与 “道”合一之域。错过 “以
明”，即 “自明”的发 生，实 际 也 就 失 去 了 复 原 本

真存有的机会，失去了 “与道合一”的机会。在老

庄美学 中， “道”是 整 体，是 整 全 的 “一”，所 谓

“道通为一”、“天人一也”，“天”与 “人”之间由

于 “道”的作用，是一体的，如果把 “道”误当现

实利 用、驾 驭 的 外 在 现 成 性 客 体，就 已 分 裂 为

“二”了。这样，就 “天”“人”相分，与 “道”相

分，与 “道”无缘了。 “人”的存在，是自然而然

的，不自知地存在着，这种自然而然的存在才是真

正的存在、本真的存在；如若对存在进行划分认识

及思辨言说时，反而失去了存在本身。
在 “以明”及 “自明”，“以本然之明照之”的

视域下，当 “人”让自己到达老子所形容的 “绝圣

弃知”、“绝仁弃义”、“绝巧弃利”的 “致虚极守静

笃”状态，如其所是地敞开生命，让自己遭遇存在

本身，并融合于作为 纯 粹 原 初 域 的 “道”之 存 在，
才能使存在不外在于存在，与 “道”合一，回归存

在本身。所 谓 生 命 意 义 不 向 外 寻 求，意 义 就 在 这

里。“本真自然”的生存是生命内部的真面目，只

有回归生命根本，呈现自身真正的性情，所展现出

来的生命之光，即 “本然之明”，才最为亮彻，因

为那是自明而诚的，内在能够自明，里层发亮、穿

透，才自然通透，自然了悟；因为由此所展现出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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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“本然之明”，是生 命 的 总 能 量，具 有 极 大 的 动

力，所 以 能 够 导 引 “人”穿 越 生 命 洪 流，超 越 时

空，直达生命的原初域，明了生命的真相。

二

“道法自然”与 “道 通 为 一”应 该 是 道 家 美 学

最为重要的两个 命 题。所 谓 “道 法 自 然”，是 老 子

提出来的。“道”为自然万物存在的本原，天地万

物的本根、本原，“自本自根”，“生天生地”，为万

有大千生成的原初域，其本身就是自然而然、先于

一切存在的在，所呈现的生成态势即为道其所道、
本其所 本、存 其 所 存、然 其 所 然。故 “道”又 为

“天道”，天道自然。由 “道”所生成的万物大千也

自然 遵 循 “道”的 存 有 态 势，天 然 自 在、自 然 自

由，以体现作为生命原初域的 “道”的自存性与自

明性。至 于 “道 通 为 一”、 “通 而 为 一”，则 强 调

“道”的周遍性、圆融性、自明性和明澈性。 “道”
之整体与个体之间还能实现互通，“道”是一种互

存性、互融 性、互 在 性、互 通 性 的 存 在，只 有 这

样，才能实现 “道”与 万 物 “通 而 为 一”的 周 遍、
明澈态［６］。而道家美学论 “道”，其实质就是为了

证明 “道”与天地万物本身都具有自存性、自主性

和自明性。
“自明”，即自身敞亮、澄明。在庄子看来则为

“以明”。庄子在 《齐物论》中曾经指出，“则莫若

以明”、“故曰莫若以明”、“此之谓以明”，三次提

到 “以明”。所谓 “以明”，林希逸解释云： “若欲

一定是非，则须是归之自然之天理方可。明者，天

理也，故曰莫若以明。”［７］ （Ｐ２３）又解释云： “是

亦无穷，非亦无穷者，言听其自然也。如此则为自

然之天 理，故 曰 莫 若 以 明。”［７］ （Ｐ２４）这 就 是 说，
“莫若以明”之所谓 “明”，即 “自 然 之 天 理”，也

即 “道”。道家美学也 推 崇 “明”，早 在 庄 子 之 前，
老子就极为推举 “明”，以 “致 虚 守 静”为 最 高 生

命域，指出：“知常曰明”［２］ （１６章）。所谓 “常”，
就是 复 归 于 “道”，与 “道”合 一。在 老 子 看 来：
“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，复命曰常。”“归根”，即复

归于原初。应该说，所谓 “归根”、 “复命”，就是

“静”，就 是 “道”，也 就 是 “归 于 道”。这 里 的

“道”，就是 “常道”，也 即 自 然 万 物 生 命 生 成 的 原

初域，乃一种静谧清明之域。于此生命域来看，即

大小 皆 为 “一”，也 即 “道 通 为 一”之 域，或 谓

“见道”之 “明”、行道之明，“不自见故明”，“自

知者明”，超越物我之明，见 微、知 人、知 贤、自

知，见道、彻知之明。
“常”即 “自然”，“知常”，即体悟到 “自然之

天理”，天道自然。道家美学所谓的 “自然”，指的

是自然而然，即天地万物的本然生成态势，本身如

此、自在自由、 “自 我 生 成”，没 有 任 何 外 力 的 强

迫，是其所是、存其所存、自其 所 自、然 其 所 然。
在老子看来，则为 “自生”、“自正”、“自化”、“自
来”、 “自 朴”、 “自 宾”。应 该 说，这 些 地 方 的

“自”，就是对万事万物本身的 “自 明 性”、 “自 在

性”以及 “自为性”的 一 种 强 调。值 得 说 明 的 是，
老子用这些词显然意欲表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的存

有方式和 存 在 状 态，而 不 是 为 了 说 明 “道”的 作

用。后来庄子继承了这一思路，将 “自明性”，即

“以明”的 意 义 运 用 得 更 加 深 入 和 广 泛［６］。老 子

说：“是以圣人之言曰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；我好静

而 民 自 正；我 无 事 而 民 自 富；我 无 欲 而 民 自

朴。”［２］ （５７章）“圣人”在这里，相对于 “民”而

存在，它以第一人称的 “我”而出现。又说： “道

常无名。朴，虽小，天下莫能臣。侯 王 若 能 守 之，
万物将自宾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

均。”［２］ （３２章）从意义上看，与 “侯王”之 “守”
相对应的 “民”的 “自富”、“自化”、“自正”、“自
朴”，以及 “万 物”的 “自 宾”， “民”及 “万 物”
的行为皆是一系列自明性活动。庄子云： “故曰：
古之畜天下者，无欲而天下足，无为而万物化，渊

静而百姓定。”［１］ （《天地》） “万 物 化”和 “百 姓

定”，意思是万物自化、百姓自定。又云：“有自也

而可，有 自 也 而 不 可。有 自 也 而 然，有 自 也 而 不

然。”“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”“道”“无所不

在”，“无乎逃物”，有物即有 “道”。“道”无形无

状，无为无造。又无处不有，无物不在，无论有生

命之物，还是一切无生命之物，其中都有 “道”的

存在，即使是至下至贱之物，其中也蕴藉有 “道”，
或者说是因道而存在。

庄子云：“何谓和之以天倪？曰：是不是，然

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；然

若果 然 也，则 然 之 异 乎 不 然 也 亦 无 辩……忘 年 忘

义，振于无竟，故寓诸无竟。”［１］ （《齐物论》）又

云：“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，人之貌有

与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”“是遁天倍情，忘

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，夫子时也；适

去，夫子 顺 也。安 时 而 处 顺，哀 乐 不 能 入 也。”［１］

（《养生主》）管子也指出：“上无事，则民自试”［８］

（《形势》），又指出：“明主之治天下也，静其民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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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扰，佚其民而不劳。不扰，则民自循；不劳，则

民自试。”［８］ （《形 势》）相 对 于 在 上 的 统 治 者 的

“无为”，在 下 的 臣 民 的 相 应 行 动 和 行 为 方 式 则 是

“自循”、“自试”。与 “自然”的意思一样，实际就

是指包括 “人”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成方式、存在

状态或行为方式。这从道家其他文献所使用的 “自
然”之意中，也能找到这种相应证据。这恰从另一

方面证明，所 谓 “自 然”之 “道”即 指 其 本 来 如

此，自然如此，同时也证明了 “道”的原初性与纯

粹给予性；在道家美学有关 “自然”的例句中，可

推断，道 家 美 学 虽 然 强 调 “逍 遥”，推 崇 “无 所

待”，但如果要达到这种程度，则应该归结于 “人”
的各种活动与行为方式的自明性特征。即如庄子所

指出的：“古之人，在混芒之中，与一世而得澹漠

焉。当是时也，阴阳和静，鬼神 不 扰，四 时 得 节，
万物不伤，群生不夭，人虽有知，无所用之，此之

谓至 一。当 是 时 也，莫 之 为 而 常 自 然。”［１］ （《缮

性》）所谓 “当是时也，莫之为而常自然”，即指古

之人、群生、万物的活动方式。在 《应帝 王》中，
庄子进一步指出：“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

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焉。”这里，是 说 统 治

者要有一种关于统治的 “无为”态度，“无为”也

是另一种 “自然”，它与 “物”之 “自然”相对应。
探寻道 家 美 学 的 自 明 性 思 想，需 要 先 解 读 其

“自然”与 “无为”这两个概念。“自然”这一概念

包含三层含义。首先，道家美学认为 “万物一气”，
因此，其所标举的 “自然”乃是 “气”的一种自发

存在状 态，处 于 自 其 所 自、然 其 所 然 之 中。所 谓

“至阴肃肃，至阳赫赫，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。
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”［１］ （《田子方》）。阴阳二

气从天地而出，相通相济，相交成和，生 成 万 物。
其生成态是生其所生、是其所是、自其所自、然其

所然的，本质在于和谐。中国思想中的自然与西方

思想里 的 造 物 主———上 帝 不 同，道 家 美 学 里 的 自

然，即 “道”，是纯粹自发生成，无需依恃外物而

在其所在的。故而其表现为 “自取”、自在，道之

性，即天然之性、本然之性。一方面，没有一种外

在的力，或别的什么来推动宇宙的发生、运转，继

而生化万物，另一方面，“道”就寓于这种自然周

流之中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生发开的。“道”在道

家美学这里，不是一个神秘高深的形而上存在，它

与宇 宙 同 体，创 生 万 物，甚 至 “道”就 是 自 然 而

然、如其所是、如其所自、如其所然，但绝不是外

在的某种 神 秘 力［６］。这 种 作 为 自 然 万 物 本 根、本

原与原初生命域的 “道”，“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
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”；存在于天地之先，
作为先天地而在之在， “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
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

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

不为老”［１］ （《大宗师》）。“道”形而下体现为轮扁

斫轮 中 的 “数”，它 能 “刻 雕 众 形 而 不 为 巧”［１］

（《大宗师》），但即使是在父子之间，这 “数”也不

能相互顺利传授，因为当事人只能在发于自然，或

回归自然的某种经验中，与它不期而然地相会、生

成。从这个层面讲，“道”之自明性与艺术经验的

确吻合，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，都不存在

千篇一律，规律性，已植入的固有范式。
其次，道家美学中的时空是一个无极广袤、无

极绵延的浑沌，人不能用清晰的理智认识、科学知

识来掌握它，相反它 是 “天 道”无 为 的 存 在 状 态，
因而需要一种随物顺化的态度来把握。在这里，与

其说道家美学审美经验的独特品质就是那种复归于

朴的原始经验本身，毋宁说它是自明性、瞬间性的

浑沌时空 意 识，清 晰 的 主 体 意 识 并 不 是 其 构 成 条

件。时空表现为：“出无本，入无窍。有实而无乎

处，有长而无乎本剽，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。有实

而无乎 处 者，宇 也；有 长 而 无 本 剽 者，宙 也。”［１］

（《庚桑楚》）时间长而无极，空间实而无处。时空

划分表现为： “夫 物，量 无 穷，时 无 止，分 无 常，
终始无故。”［１］ （《秋水》）时间 （时）与空间 （量）
是无穷的，得失 （分）是变化无常的，开始与结束

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在面对无穷极、无终始的浑沌

之 “道”时，道家美学深谙人之生存本身的无奈与

无力：因为人 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［１］ （《齐物

论》）， “人 生 天 地 间，若 白 驹 之 过 谷阝，忽 然 而

已”［１］ （《知北游》）。人 之 存 在 仅 仅 是 短 暂 一 瞬，
犹如奔跑着的白驹瞬间闪过窄窄的门隙，但天地之

存在无 穷，天 地 之 变 化 极 速，白 驹 从 何 时 何 地 奔

来，又会在何时何地驰去，人自己是全然不知的，
好像只 剩 下 望 洋 兴 叹，别 无 其 他，难 怪，庄 子 悲

叹： “吾 生 也 有 涯，而 知 也 无 涯。以 有 涯 随 无 涯，
殆已。”［１］ （《养生主》）庄子的过人之处在于除了

发出感慨外，他还提 出 了 解 决 之 “道”，意 欲 彻 底

回归 “道”之 浑 沌。 “安 排 而 去 化，乃 入 于 寥 天

一”，“与造物者为人”［１］ （《大宗师》），由此进入

到物 化 的 境 域，至 于 声 闻 觉 知 方 面，则 “视 乎 冥

冥，听乎无声。冥冥之中，独见 晓 焉；无 声 之 中，
独闻和焉”［１］ （《天地》），可见已不期而然地进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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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［１］ （《齐物

论》）的 “齐物”境域。同理，道家美学的审美经

验也是一种 “与物为春”［１］ （《德充符》）的神秘体

验，并非由清晰的主体意识以一般知觉及理性认识

来把握。它是体验性、感性、孤独、朴素，随物变

动不居的，而这些正是自明性之表现。
第三，在道家美学的美学经验中，人如果回归

于自然，实则就是 体 “道”。道 家 美 学 里 的 “道 法

自然”之义正是 “道”的自然属性的生动，如其所

道、如其所是、如其所自、如其所然，既是 “道”
的本质属性，又是其自然属性，“道”不是存在于

“自然”之外的另一 种 东 西。因 而，在 道 家 美 学 那

里，“自然”并不是外在于 “人”的一个单纯现象，
而是 “人”之本真存在的托身之地，根源之所。按

照道家美学的观点，宇宙音乐的表现是天籁，它是

阴阳相交合而成的，聆听天籁就是 “与天和”，“以
虚静推于天地，通于万物，此之谓天乐”［１］ （《天

道》），在其美学理念中，“人”之本真存在就是自

然之存 在，与 天 和 就 是 还 原 到 如 其 所 是、如 其 所

自、如其所然状态，因为 “人”后天的作为才使得

“人”与自然变得不和谐，有各种喜怒哀乐的情绪，
脱离了自然的本真存在。要聆听天籁，就要通过体

“道”的途径，通过齐物、虚静等还原自然的和谐。
徐复观曾指出：“他 （庄子）的 ‘独与天地生命往

来’，‘上与造物者游’，实际就是 ‘物化’，将自己

融化于任何事物之中，而一无滞碍。”［９］ （Ｐ４１）在

这里，他将这 种 “物 化”归 结 为 “即 自 的 超 越”，
即每一事物的自身都存在着一种超越的意味，所谓

审美的超越，则应该是事物自身的超越。
综合以上所述理由，可推断：在 道 家 美 学 中，

所谓自由，就是发乎自由且回归自然，在此过程中

不期而然地获得的。“道”即是 “自然”，“人”因

“自然”而达于自由。其发生过程如下：“自然”是

自发的，自发的过程就是自由的体现。在 《庄子·
达生》中有一则 “吕梁丈夫蹈水”的寓言：“吾始

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。与齐俱入，与汩偕出，从

水之道而不为私焉……吾生于陵而安于陵，故也；
长于水 而 安 于 水，性 也；不 知 吾 所 以 然 而 然，命

也。”［１］ （《达生》）“自然”就是 “人”的本质，即

故、性、命。当 “人”生 于 “自 然”，行 于 道 其 所

道、是其所是、自其所自、然其所然，其本真存在

与潜能发挥 （行为方式）就能处于 “物物者与物无

际”、“不知所以然而然”的境域。
考察中国文化史上的文本，“无为”这一词最

早出现在 《诗经·王风·兔爰》： “我 生 之 初 尚 无

为，我生之后，逢此百罹”。另外，在 《国 语·晋

语》中也 有 “无 为”的 记 载： “公 子 亲 筮 之，曰：
‘尚于晋国，得贞 《纯》、悔 《豫》；皆八也。’筮占

之，皆 曰： ‘不 言，闭 而 不 通；爻 无 为 也。’”［１０］

“闭而不通”即没有表露明确内容。老子的 “道论”
不仅 侧 重 理 论 上 的 构 建，还 以 社 会 为 原 点，以

“人”与 自 然 为 中 心，探 究 “天 道”，即 自 然 与

“人”之关系与意义。他说，“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

窥牖，见天道”［２］ （４７章），不看窗外，就能 了 解

日月星 辰 的 运 行 规 律。至 于 这 天 道、圣 人 之 道 之

“无为”体现为：“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

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殁身不殆。”［２］ （１６章）“天
之道，其犹张弓欤？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

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人

之道则 不 然，损 不 足 以 奉 有 余。孰 能 有 余 以 奉 天

下？唯有道者。”［２］ （７７章） “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，
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”［２］ （８１章）“道”既是生成

自然万物的原初生命域，又是天地万物之本性。作

为生成自然万物 的 原 初 生 命 域， “道”是 有 与 无、
虚与实的一体化， “道”不 仅 是 事 物 存 在 之 本 原、
本根，同时也是事物存在之根据，是万事万物之本

体。“道”化生万物，并蕴涵于万物之中，成为天

地万物之本质。所以，“道”既抽象又具象，既形

上又形下，为本真之存有。作为本真之存有，“道”
即自然。 “道”的 本 性 就 是 无 为 无 造、自 然 而 然。
“道法自然”，实际上就是 “道性自然”。“道”之本

性为自然。
人既源于 “道”， “道”之 性 亦 即 人 之 性，所

以，人之本性亦是自然。自然、自在，没有约束与

限制，故 而 也 是 一 种 自 由 状 态。人 性 本 自 然、自

在、自由。由于后天尘世的纷扰，遮蔽了 “人”的

自然 天 性，要 还 原 “人”之 原 初 天 性，以 本 真 生

存，则必须通过 “心 斋”、 “坐 忘”以 澄 明 本 然 之

性。自明性、自在性、自生自为应该是一种无意而

为之，乃于心无事，于事无心，无想、无念、无所

求，即所谓虚而灵、寂而妙的审美心态。处于这种

审美心态， “无 为 而 无 不 为”，顺 应 自 然，如 其 所

本、如其所自、如其所如，如其所因。究其实，就

是一 种 气 化 氤 氲、化 生 化 合 的 生 动 呈 现， “道”
“气”融通于 万 有 之 中，作 为 一 种 推 动 万 物 变 化、
流衍的活 力，往 往 于 至 清 至 虚 中 透 出 一 股 勃 发 之

气。也正因为此，所以，处于这一态势中的 “道”
具有无限性、周遍性、无为性和圆融性。其作用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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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兮寥兮，浑然天然，了无痕迹，如寒潭 雁 影 渺，
风过竹无声，只可意会［６］。

这样，在 “无为”视域下的自明性，同样也具

有 “无 为”这 些 特 征。所 谓 “自 明 性”，即 “以

明”，从正面看，体现为 “因物之性，以辅自然”，
即其行为上是依顺自然的；从反面看，表现为 “不
敢妄为，恐妨自然”，即在其行动范围内，又是不

妄为的。综合来看，就是顺物自然且不注入人为，
既要合乎 “道”又要 不 违 反 “道”，方 是 自 明 性 之

真义。在有无之关系论上，老子极力强调 “天下万

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，而在民之行为上，则推崇

这样的自明性行为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

民自正，我 无 事 而 民 自 富，我 无 欲 而 民 自 朴。”［２］

（５７章）老子与庄子都是道家代表人物，两人都推

崇如其所是、如其所自、如其所然之 “道”。在老

子主张 “无为而无不为”前提下，庄子继承并发展

了老子 学 说——— “无 为 而 万 物 化”［１］ （《天 地》），
庄子不仅继续强 调 “无 为”，还 加 上 “万 物 化”这

层含义。两人 之 “道 论”有 着 明 显 的 渊 源 继 承 关

系，但也有显著不同。老子重视对 “道”之本根意

义的 阐 发，庄 子 则 更 加 推 崇 “道”的 生 化 性。另

外，庄子在老子 “治世之术”的本体论依据上，转

而强调存在之个体意义及价值，更注意 “逍遥而自

适”的人生实践，更看重 “道” “无为而自适”的

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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